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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第 217 号法律公告 

B3494   第 1 条 

2020 年第 217 号法律公告 

《2020 年<2019 年联合国制裁(马里)规例>(修订)规例》 

( 由行政长官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的指示并在徵询行政会议的意见后根据《联合国制

裁条例》( 第 537 章) 第 3 条订立) 

1. 修订《2019 年联合国制裁（马里）规例》

《2019年联合国制裁（马里）规例》( 第 537 章，附属法例 CL)现于修订，修订方式

列于第 2及 3条。

2. 修订第 2条（若干条文在某期间有效）

(1) 第 2（1）条，中文文本，在“期间”之后——

加入 

“内”。 

(2) 在第 2（2）条之后—— 

加入 

“(3)第 3、4及 5条得有效期，于《2020年<2019联合国制裁（马里）规例>（修

订）规例》生效时开始，并于 2021年 8月 31日午夜 12时结束。” 

3. 修订第 5条（提供或处理经济资产的特许）

(1) 第 5（5）条，中文文本——

废除 

“在批于有关特许之前，安排” 

代以 

“安排在批于有关特许之前，”。 

(2) 第 5（6）条，中文文本—— 

废除 

“在批于有关特许至少 10个工作日之前，安排” 

代以 

“安排在批于有关特许的至少 10个工作日之前，”。 

署理行政长官 

张建宗 

2020年 11月 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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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第 217 号法律公告   注释 

B3498   第 1 条 

注释 

1. 本规例修订《2019年联合国制裁（马里）规例》（第 537章，附属法例 CL）（《主体规

例》），以落实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于 2020年 8月 31日通过的第 2541（2020）号决议中

国关于马里的若干决定。

2. 本规例第 2条修订《主体规例》第 2条，以订明《主体规例》第 3、4及 5条（有关条

文），仅有效至 2021年 8月 31日午夜 12时为止。

3. 有关条文关乎——

a) 禁止向某些人士或实体提供任何资金或其他财务资产或经济资源，或为该等人士

或实体的利益，而提供任何资金或其他财务资产或经济资源；

b) 禁止处理属于某些人士或实体的资金或其他财务资产或经济资源，或处理由改等

人士或实体拥有或控制的资金或其他财务资产或经济资源；及

c) 禁止某些人士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入境，或经香港特别行政区过境。

4. 本规例亦作出若干轻微的文本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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